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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0 月 15 日西班牙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我谨随函转递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 2015 年 10 月 5 日的一封信，其中载有

“武装冲突和其他紧急情况时的保健道德原则”(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正式文件分发为荷。 

 

罗曼·奥亚祖恩·迈凯思(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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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0 月 15 日西班牙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我谨随函附上“武装冲突和其他紧急情况时的保健道德原则”(见附文)。世

界医学协会、国际军事医药学委员会、国际护士理事会和国际药学联合会一致同

意这一有关保健专业人员工作的共同守则，同时该守则也得到了国际医科学生协

会联合会的认可。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在危境中的保健项目框架范围内与这些代

表民事和军事领域中超过 3 000 万卫生保健专业人员的组织进行了协商；危境中

的保健项目是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为改善在武装冲突局势和其他紧急情况

中安全提供保健的工作而采取的举措。 

 2011 年，在危境中的保健项目下，红十字委员会开始分析有关影响提供保健

的暴力事件的数据。其 2015 年 4 月发布的最新报告分析了从 2012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在 11 个国家收集到的 2 398 次事件的数据。报告特别指出，保健人员受

到威胁和被迫采取有悖其职业道德原则的行动和/或提供免费医疗。许多人被殴打、

受伤、被捕，有时被杀害。  

 所附的道德原则为包括民事和军事领域的保健专业人员提供了一套简明共

同原则，同时也在呼吁国家、组织、学术界和个人一起解决暴力侵害保健人员的

问题，并采取统一立场，反对影响在武装冲突和其他紧急情况下安全提供保健的

一切形式不尊重道德原则的行为。 

 现代国际人道主义法源自这样一个想法，即要想更好地保护伤病员，就必须

保护医务人员、运输工具和设施。这一想法在 51 年前就获得了国际共识，并导

致达成了《1864 年日内瓦第一公约》。 

 但是，现代武装冲突和那些受到国际人道主义法以外的法律框架约束的其他

紧急情况往往会广泛破坏卫生基础设施，并把保健人员当作袭击目标。这类袭击

不仅造成悲惨的人员伤亡，也损害了向迫切需要救助的人员提供保健的能力。它

们对国家卫生系统构成巨大挑战，不仅在不稳定的局势下限制其有效运作，而且

在恢复稳定后也阻碍其恢复和发展。 

 《日内瓦四公约》所有缔约国有义务确保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并为此作出

努力，以防止发生违反这一法律规定的有关医务人员和物品义务的行为。在这方

面，红十字委员会赞赏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并呼吁采取在 2014 年大会第六十

九届会议上表示要采取的行动；在该届会议期间通过了四项决议，呼吁各国保护

提供保健的工作，加强国家卫生系统的复原能力，并采取适当措施，防止和终止

暴力侵害保健人员的行为。在国际一级取得这些重要成果后，现在各国应该采取

保护保健人员的举措。通过使国内立法符合国际法律规定的义务和在本守则中规

定的道德原则，并通过各种策略促进遵守承诺，包括提高公众意识、培训军事人

员和支持保健组织，各国可以保证保健提供者能安全工作，并充分遵守其职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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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原则。即将在 2015 年 12 月召开的红十字和红新月国际会议是让各国再次表示

支持作出保护保健人员的国际努力和作出关于在国家层面落实具体措施的自愿

承诺的一个重要论坛。 

 我相信你将高度重视这一倡议；在这方面，我想向你保证，危境中的保健项

目团队和红十字委员会作为一个整体愿继续在保护保健工作方面与你合作。 

 

彼得·毛雷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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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武装冲突和其他紧急情况时的保健道德原则 
 

 

 在危境中的保健项目框架范围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世界医学协会、国际

军事医药学委员会、国际护士理事会和国际药学联合会进行了协商，目的是使这

些组织就适用于武装冲突和其他紧急情况时的保健道德原则的共同标准达成一

致意见。下面的文件是这些磋商的结果，但不影响这些组织通过的现有政策文件。 

 民事和军事保健组织具有在武装冲突和其他紧急情况下提高其工作人员和

其他健康资产的安全性和提供公正高效的保健这一共同目标； 

 提及人道主义原则，即应在可能发现人类痛苦的情况下预防和缓解此种痛苦，

以及公正性原则，即应不加歧视地提供保健； 

 铭记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标准，特别是《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及其《1977

年附加议定书》，以及国际人权法的标准，特别是《世界人权宣言》(1948 年)、《国

际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和《国际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1966 年)； 

 考虑到医疗保健专业协会通过的职业道德原则，包括《世界医学协会有关武

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时期的规定》； 

 认可以下保健道德原则： 

  一般原则 
 

 1. 保健道德原则在武装冲突和其他紧急情况时不变，并与在和平时期的保

健道德原则相同。 

 2. 保健人员应当在任何时候都根据有关国际法和国内法、保健道德原则和

良心行事。在提供现有最好的护理方面，他们应考虑公平利用资源。 

 3. 保健人员的主要任务是维护人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和减轻痛苦。他们应人

性化地提供必要的护理，同时尊重当事人的尊严，不施加任何形式的歧视，无论

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武装冲突或其他紧急情况时。 

 4. 在武装冲突和其他紧急情况时给予保健人员的特权和便利决不应用于

保健需求以外的目的。 

 5. 不管如何争辩，在任何情况下，包括在武装冲突或其他紧急情况时医务

人员都不应接受酷刑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他们绝

不能出现在这类行为的现场，也绝不能参与这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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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患者的关系 
 

 6. 保健人员的行为应符合患者的最佳利益，并尽可能得到患者的明确同意。

如果在履行专业职责时他们有效忠冲突，则他们的首要义务，从道德原则来讲，

是对他们的患者的义务。 

 7. 在武装冲突或其他紧急情况时，保健人员需要尽自己的能力立即关注患

者并提供必要的护理。不应在患者之间进行区分，除非是根据临床需要和现有资

源作出的决定。 

 8. 保健人员尊重患者的保密权利。只有在得到患者同意或对患者或他人存

在真实而紧迫的伤害威胁时，保健人员披露保密资料才是道德的。 

 9. 保健人员尽最大努力确保尊重伤者、病者和死者的隐私，其中包括避免

为宣传或政治目的利用对伤者和病者的保健服务，无论伤病员是平民还是军人。 

  对保健人员的保护 
 

 10. 军事和民事领域的保健人员以及保健设施和医疗运输，必须得到所有人

的尊重。在他们执行自己的职责时应受到保护，并应向他们提供最安全的工作环

境。 

 11. 不应不正当地阻碍保健人员安全接触患者、医疗设施和设备，也不应不

正当地阻碍患者接触保健设施和保健人员。 

 12. 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并在具有合法权利时，保健人员通过佩戴国际认可

的标识，如红十字、红新月或红水晶标明身份；这些标识是保健人员受适用的

国际法保护的一个明显表示。 

 13. 保健人员绝不应因根据法律和道德规范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受到惩罚。 

  最后 
 

 14. 通过认可这些保健道德原则，签署组织承诺通过在成员中适当传播这些

原则等方式，尽可能努力促进和实施这些原则。 

 


